
黎明技術學院新進專任教師聘任服務同意書 

 

 

本人          於民國     年   月   日起，接受黎明技術學院(以下簡稱學

校)初聘為專任教師，擔任教學、研究、輔導、服務工作，本人並同意本於誠信原則，，

除簽訂教師聘約外並協議遵守下列條款：  

第 1 條  本人同意接受學校初聘為當學年度，續聘者每次為 1年，依學校教師評鑑

辦法列為當學年度優良教師者為 2年。每次聘期期滿時由學校依本人當學

年度教師評鑑結果且經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議(以下簡稱教評會)審

議通過及完成核定後始得續聘。 

第 2 條  本人同意於任職期間應履行下列各項聘任事項規定： 

一、應依學校之指派協助行政業務 2年，該 2年係指經雙方協議且經確認

開始執行該行政業務生效日起算。 

二、應於獲聘任起 3年內申請通過國科會計畫案或政府部會計畫案或產學

合作計畫案累計金額達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或參加國際競賽獲前三名

等案件至少 1件。 

三、應於符合學校教師升等辦法相關規定且於到職後 6年內提出升等；於

6年內有申請升等不通過情事者，則應於到職後 8年內完成升等。 

四、未能完成上述規定者，於事實成就之該年聘任期間結束後即不予續聘。 

第 3 條  本人於任職甲方期間，須遵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校園

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，違反規定者，依相關法規

懲處；情節重大者得由學校依相關規定逕行予以解聘。 

第 4 條  本人同意若不能履行或違反教師聘約及本同意書條款，學校得不經催告逕

行終止雙方聘任關係，並請求損害賠償。本人於受聘中途違約辭聘，須依

學校規定辦理離職手續。 

第 5 條  本同意書未載明事項，悉依照學校校務管理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 6 條  本同意書應依中華民國之法律予以解釋及規範，對於同意書或因同意書而

引起之疑義或糾紛，同意先依誠意原則解決之。若發生訴訟情事時，同意

以台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。 

第 7 條  本同意書正本 1式 2份，由學校與本人各執正本 1份為憑。 

 

立書人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(簽名)         (蓋章) 

任職系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

 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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